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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行科技大學113學年度高中職測繪技能競賽辦法 

 

一、目的：參考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實施要點，鼓勵高中職土木建築群同學交流測

量技能，精進就業基本實務能力。 

二、競賽命題範圍： 

以職業學校土木建築群相關課程教材範圍為原則，以評測參賽者潛能。 

三、競賽時間及配分比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評分標準 

1. 評分項目採計5項：態度得分佔10%、時間得分佔25%，觀測得分佔25%，成果得分佔30%，

分析得分佔10%。 

2. 時間得分依完成時間之差值計算，超過時限者得零分。 

 

五、注意事項 

1.以2人一組進行競賽，請於10月26日(六)上午09:00-09:30抵達健行科技大學商學院館

「C103測量計算教室」報到。 

2.大會於競賽時提供1具腳架，其它儀器請自行攜帶；若所需儀器有所不足，可先行反映大會

協助安排。 

3.測距、測角可採電子式儀器，可使用雷射定心對點，不得開啟內附程式功能(包含自動照準、

自動正倒鏡，自動讀數等功能)。 

日期 時間 項目 備註 

113/10/26 

(週六) 

09:00-09:30  報到  

09:30-10:00 
1.領取競賽題目 

2.競賽說明 

 

10:00-12:00  競賽  

12:00-13:00  午餐休息   

13:00-14:00  空間測繪技術成果展示 競賽備用時段 

14:00-14:30  講評及頒獎 贊助廠商出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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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競賽規則 

(一)參加競賽選手應服儀整齊，並將競賽編號牌佩帶於上衣背後，並隨身攜帶學生證或

身分證，以資識別。且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其他電訊器材進入競賽場地。 

(二)選手於競賽期間未經裁判同意不得擅離。惟特殊情況得報告裁判並經同意後始得離

場；競賽完成後，應依裁判指示離場。非選手身分應與試場隔離以維考場秩序與競

試公平。違反競賽規則者，依相關規定議處其扣分標準或參賽資格。 

(三)進入競賽場地後，依裁判指示就指定座位，擺設儀器、器材。 

(四)除紀錄紙、計算工具(計算機不得使用程式功能)、儀器、器材外，不得攜帶手機、

紙卷、書籍等入場應試。 

(五)使用自備紀錄板者，應先交由裁判檢視確認無任何與競試內容有關文字或公式後始

得使用。 

(六)於就位後依裁判指示填寫姓名、競賽編號與大會編號。 

(七)填寫完成後，應將試卷儘速繳交。 

(八)同組選手可以談話討論，低聲不影響他組為宜。未應試選手依裁判指示就位，不得

交談、喧鬧。 

(九)經裁判下令「開始」，即開始競賽計時，依交卷時間為個人停錶時間，於競賽時間

結束時，應聽從裁判指示儘速交卷。 

(十)觀測選手攜帶儀器移動時，不得跑步，違規經裁判吹哨、舉牌者，裁罰競賽時間加

計1分鐘；第二次再犯者，該試卷以零分計算，違者不得異議。 

(十一)答案填寫規定： 

1. 本次競賽，未於答案欄內填寫答案者，該欄以0分計算，答案書寫不清楚者，以裁

判會議判讀為準。 

2. 請依據題目要求之小數位填寫(距離及坐標以小數後3位為原則)，小數位不足者，

後面位數以 0 計；小數位過多者，指定小位數後一位以四捨五入計。 

3. 角度之單位表示可採[度-分-秒]或[度°分'秒"]表之，其餘型式均視為錯誤。 

4. 無完整觀測記錄者，該卷答案欄視同無效。 

5. 答案欄如已列有單位名，則可免填單位。 

6. 注意試卷所書資料編號與儀器放置之測站點號是否相符，不符者應立即提出，以

維護相關權益。 


